彭阳县促进数据服务外包产业稳岗就业

若干措施（讨论稿）

第一条 为支持全县数据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吸引、鼓励更多青年群体就业创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 企业租用职场并投入运营的，用水、用电、用暖、用网、物业费用由园区运营管理企业统一交纳。

第三条 企业租用职场工位收费标准如下：

（一）第一年，工位费按照每月10元/个收取，之后各年实行阶梯收费管理。
（二）第二年，使用工位数50个以下的，按照30元/个收取；使用50个以上的，按照10元/个收取；

（三）第三年及以后，使用工位数100个以下的，按照30元/个收取；使用100个以上的，按照10元/个收取。
第四条 对企业当年度吸纳社会劳动力（不含顶岗实习生）稳定就业3个月及以上的，按照实际新增就业人员给予企业稳岗就业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

（一）实际新增就业人数20（含）-50（不含）人的，给予每人1500元一次性用工补贴；

（二）实际新增就业人数50（含）-100人（不含）的，给予每人2000元一次性用工补贴；

（三）实际新增就业人数100人（含）以上，给予每人2500元一次性用工补贴。

补贴依据企业工资发放流水兑现，每年申报一次，由企业自主选择申报月份，只兑现申报当月在职的人员。

第五条 鼓励企业提升员工薪酬水平：上年度发放工资总额达到500万元（含）、1000万元（含）、2000万元（含）的，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20万元、30万元。

第六条 鼓励企业接收院校实习：
（一）企业接收各类院校组织的实习且月支付实习人员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实习时长给予企业补贴：实习满1个月的，每人补贴1000元；连续实习满3个月的，再给予每人1000元补贴；连续实习满6个月的，再给予每人1000元补贴。单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
（二）接收实习人员实习期满后，企业继续吸纳实习人员为正式员工的，可以在享受上述一次性补贴的基础上，享受稳岗就业一次性补贴。
第七条 对企业招用的员工（含实习生），自正式入职起，按照每人每月200元标准给予餐补，连续补贴12个月。员工当月实际工作时间低于15天的不予兑现餐补，也不再重复计算月数；当月实际工作时间满15天及以上的，根据企业提供的考勤记录和工资流水兑现餐补。员工离职的，补贴自然终止。该补贴为一次性补贴，员工离职后重新入职的，不予补贴。

第八条 鼓励高校毕业生和社会青年来彭返彭就业生活，连续就业满6个月、12个月，分别给予1500元/人就业补贴，单人累计享受补贴最高不超过3000元。
第九条 积极筑巢引凤，对企业员工入住人才公寓期间，租金按照1元/人/月收取，水、电、暖、物业费，由实际居住人承担。
第十条 支持企业通过融资获得发展资金。对企业当年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年度最后一次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50%给予贴息，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贴息不超过10万元。

第十一条 本办法相关条款，与中央、自治区、市出台的同类政策或我县其他相关政策重复的，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为保障企业员工和主体的权益，2026年1月1日至本文件印发之日期间，符合本措施规定条件的，适用本措施。



